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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杨德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乐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谢乐斌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415,556,773,232 411,749,041,689 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0,715,370,179 99,964,418,051 20.7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599,775,612 -55,143,320,625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6,614,840,116 20,007,774,126 -1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35,315,463 7,646,548,753 -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89,688,118 6,098,894,098 6.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1 8.33 下降1.7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0 0.94 -14.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0 0.94 -14.8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16,764 -1,681,41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5,465,604 739,452,104

主要是财政专项扶持

资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315,301 -8,889,636

所得税影响额 -7,446,955 -182,472,7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4,471 -780,971

合计 21,342,113 545,627,34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注1：前十大股东列表中，国资公司的期末持股数量仅为其持有的本公司A股股数，国资公司另持有

公司152,000,000股H股，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

注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为本公司非登记H股股东所持股份的名义持有人。

注3：前十大股东列表中，深圳投控的期末持股数量仅为其持有的本公司A股股数，深圳投控另持有

公司103,373,800股H股，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

注4:此处的限售条件股份、限售条件股东是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定义。

注5:公司股东总数包括A股普通股股东和H股登记股东，其中A股股东164,186户，H股股东256户。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变动原因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91,356,243,580 63,211,378,027 44.52 股票质押业务规模增加

应付短期融资款 27,628,496,559 14,847,586,444 86.08

主要是收益凭证和短期融资券

增加

拆入资金 7,700,000,000 4,700,000,000 63.83 拆入业务资金净增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

23,116,468,194 16,515,355,996 39.97

主要为该金融负债项下贵金属

和结构性票据的增加

代理承销证券款 231,473,183 9,922,296,103 -97.67

上年末代理承销证券款本期划

出导致减少

股本 8,713,933,800 7,625,000,000 14.28

H股上市募集资金，导致股本增

加

资本公积 43,380,312,457 29,374,285,381 47.68

H股上市募集资金，导致股本溢

价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1,538,890,481 484,305,854 217.75

主要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的影响

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1-9月）

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 4,538,865,303 6,668,133,013 -31.93

主要是上年同期处置海际证券

股权产生较大的投资收益

资产减值损失 276,398,902 815,641,674 -66.11

主要是证券市场波动相应计提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

其他综合收益 815,237,847 -919,572,654 不适用

主要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的影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423,264,196 -2,382,228,652 不适用

主要是买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发生的净流入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415,857,057 -4,819,286,053 不适用

主要为H股上市及发行债券收

到的现金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本公司于2017年7月7日公开发行规模为人民币70亿元的A股可转债，并于2017

年7月24日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债券代码113013（详见公司公告2017-040、2017-043、2017-052号）。

2、发行公司债券事项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7年8月4日，2017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束，本期债券品种一为3年期，发行规模47亿元，票面

利率4.57%；品种二为5年期，发行规模6亿元，票面利率4.70%。 2017年10月18日，2017年公司债券（第二

期） 发行结束， 本期债券为3年期， 发行规模37亿元， 票面利率4.78%（详见公司公告2017-056、

2017-057、2017-060、2017-061、2017-062、2017-070、2017-072、2017-073等）。

根据上交所《关于对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

函[2017]101号），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海证券获准发行不超过人民币57亿元短期公司债券。 2017年3

月和9月，上海证券分别完成两期短期公司债券发行，发行规模合计30亿元。

根据上交所 《关于对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次级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

[2017]264号），上海证券获准发行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次级债券。 2017年5月和8月，上海证券分别完成

两期次级债券发行，发行规模合计20亿元。

3、挂牌转让国联安基金51%股权事项

为优化资产管理业务布局，2017年1月9日，本公司将持有的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联安基金” )51%的股权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人民币

104,500万元的报价成为股权受让人并支付全部款项（详见公司公告2017-002、2017-034号）。2017年

8月2日，中国保监会批复同意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收购国联安基金51%股权。 截至本报告披露

日，本项股权转让事宜尚待中国证监会核准。

4、收购华安基金20%股权事项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国泰君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创投” ）于2014年4月9日在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摘牌受让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基金” ）20%股权，并与转让方上

海电气（集团）总公司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 2017年10月12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华安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变更股权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09号），核准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将其持有的华安

基金20%股权转让给国泰君安创投。 在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国泰君安创投将持有华安基

金20%股权（详见公司公告2017-001、2017-071号）。

5、规范私募基金子公司相关事项

2017年6月1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落实〈证券公司私募

投资基金子公司管理规范〉要求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管理规范》要求

制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整改方案》，责成公司经营层根据该方案对国泰君安创投及其子公司进行

整改（详见公司公告2017-041号）。 2017年10月9日，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证券公司及其私募

基金子公司等规范平台名单公示（第一批）》,公司的整改方案已经审查认可,国泰君安创投可以据此办

理有关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产品备案。

6、向国泰君安资管增资事项

2017年7月，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审议对上海国泰君安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本公司向国泰君安资管增资12亿元。增资后，国泰君安资管的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8亿元增加至20亿元（详见公司公告2017-041、2017-042号）。

7、投资参与上海科创母基金事项

2017年10月，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公司投资参与上海科创母基

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出资认购10亿元上海科创中心股权投资基金。 （详见公司公告2017-075、

2017-076号）。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日期2017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

2017－07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7年10月16日以电子邮件和传

真方式发出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和文件， 于2017年10月24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发出第五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补充通知和文件，于2017年10月30日以书面审议、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截至2017年10月30日，公司收到全部16名董事的书面表决票。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同意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予

以披露。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预先审阅。

具体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1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修订公司合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公司《合规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1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公司投资参与上海科创母基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出资认购10亿元上海科创母基金，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本次投资涉及的相关事宜。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先审核。 关联董事傅帆先生、刘樱女士、钟茂军先生、周磊先生

按规定回避了表决。

具体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

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

2017－07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无异议函；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贯彻落实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集团” ）牵头筹

备设立 “上海科创中心股权投资基金一期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核定名称为准，以下简称

“科创母基金一期基金” ）。 科创母基金一期基金募集规模为人民币65.2亿元，国际集团等其它6家公司

已初步达成投资认购意向。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为发挥公司资

本市场服务优势，积极参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做大做强私募投资基金业务，拟出资人民币10亿元投资

参与科创母基金一期基金。 就此投资，公司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无异议函。

鉴于国际集团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本公司董事傅帆先生兼任国际集团总裁，本公司董事刘樱女士

兼任国际集团投资总监，本公司董事钟茂军先生兼任国际集团运营总监，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与国际集团共同投资科创母基

金一期基金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投资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国际集团是由上海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公司，2000年4月20日注册成立， 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1,055,884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沈骏，公司住所为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511号。经营范围包括：开

展以金融为主、非金融为辅的投资、资本运作与资产管理业务，金融研究，社会经济咨询。

截至2017年9月30日，国际集团持有公司7.83%的股份，同时国际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本公司23.56%、0.87%、0.46%和0.01%股份。 国际集团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本公司

32.73%股份。

2013年以来，国际集团确立了国有资本运营平台的功能定位，致力于成为符合国际规则、有效运营

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国际集团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国际集团2016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总资产 22,409,256.20

净资产 16,818,401.61

营业收入 95,108.71

净利润 989,219.16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科创母基金一期基金规模65.2亿元，由基石投资人及普通合伙人上海科创中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创基金管理公司” ）认购。

1、名称：上海科创中心股权投资基金一期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核定名称为准）

2、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3、注册地：上海市

4、规模：人民币65.2亿元

5、投资及退出期限：投资期3年，退出期4年，经合伙人会议决定可以延长，原则上总期限不超过10年

6、管理人：上海科创中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基金出资人：本公司、国际集团、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盛集团” ）和上海国际

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港集团” ）分别出资人民币10亿元，上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信资产” ）出资人民币20亿元，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江

高科” ）出资人民币5亿元，科创基金管理公司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

国盛集团、上港集团、上信资产、张江高科和科创基金管理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1）国盛集团

国盛集团为一家在中国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以非金融为主、金融为辅的投资，资本运作

与资产管理，产业研究，社会经济咨询。 国盛集团为独立第三方。

（2）上港集团

上港集团为一家在中国注册的股份有限公司，其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600018），

主要从事国内外货物装卸、储存、中转及水陆运输。 上港集团为独立第三方。

（3）上信资产

上信资产为一家在中国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资产管理、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及投资

顾问业务。 上信资产为独立第三方。

（4）张江高科

张江高科为一家在中国注册的股份有限公司，其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600895），

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与管理，以及商业高科技项目投资。 张江高科为独立第三方。

（5）科创基金管理公司

科创基金管理公司为一家由国际集团、国盛集团、上港集团、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信托” ）、张江高科和本公司共同出资，在中国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拟担任科创母基金一期基金的管

理人。 国际集团及本公司分别持有科创基金管理公司31.5%和13%的股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公司投资参

与上海科创母基金的议案》。本公司将根据董事会决议，与其他投资方共同签署有关出资协议。协议的主

要内容如下：

1、科创母基金一期基金采取合伙人会议制度，该基金的解散及清算事宜需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执行事务合伙人的除名或更换需经除普通合伙人之外的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 其他决策事项需经合计

持有该基金实缴出资总额三分之二以上合伙人同意。

2、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科创基金管理公司担任科创母基金一期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和基金管理

人，负责科创母基金一期基金的日常管理。 科创基金管理公司设投资决策委员会，由股东会、董事会和投

资决策委员会分级决策基金投资事项。

3、投资期内科创基金管理公司每年按1%收取管理费。 退出期内，管理费每年降低0.1%。

4、科创母基金一期基金的投资回报按出资比例向全体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整体还本；之后仍有剩

余则继续按实缴比例分配至全体合伙人达到年化8%的单利回报；如仍有剩余，则剩余部分的90%按实缴

比例分配给全体合伙人，其余1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

5、科创母基金一期基金合伙期限为15年，投资及退出期不超过10年，特殊情况下可按照合伙协议约

定条件在法定期限届满前解散。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发挥资本市场服务优势，积极参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做大做强私募投资基金

业务。 同时，公司可为科创母基金一期基金所投资项目提供上市、融资和并购等服务，有利于进一年步发

展公司的相关业务。

公司针对本次投资对净资本和流动性风险控制指标进行了敏感性分析， 测试结果显示本项投资对

风控指标的影响较小，公司各项风控指标均符合监管要求。

本次投资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对公司经营无不良影响。

本次投资已于2017年10月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无异议函。

六、本次投资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就本次投资的有关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

决，关联董事傅帆先生、刘樱女士、钟茂军先生和周磊先生按规定回避了表决，其余12名非关联董事一致

同意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投资进行了审核，出具了审核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发展

壮大公司的私募投资基金业务，同时可以为科创母基金一期基金所投资项目提供上市、融资和并购等服务，有

利于进一步发展公司的相关业务；本次关联交易符合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体现了公允原则，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夏大慰先生、施德容先生、陈国钢先生、凌涛先生、靳庆军先生和李港卫先生对本次投

资进行了事先认可，并出具了认可函件：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发展壮大公司的私募投资基金

业务，同时可以为科创母基金一期基金所投资项目提供上市、融资和并购等服务，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公

司的相关业务；本次关联交易符合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体现了公允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认可并一致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

议。

同时，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公司的相关业

务，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指标测试，本次投资无需股东大会批准。

七、最近12个月发生的非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本公司于2017年10月出资1300万元投资科创基金管理公司股权， 国际集团为科创基金管理公司股东，

持股31.5%。 除此之外，本公司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未进行过相同类别的其它交易。

八、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

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

2017-07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上海辖区上市

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

上海上市公司协会、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17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

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

可以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中心，参

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17年11月3日（星期五）下午15:00至17:00。 届时公

司董事会秘书及相关工作人员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

资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31日

附：上证路演中心微信公众号：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苏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建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翾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459,086,808.19 3,923,933,048.20 1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37,631,366.03 638,326,321.58 78.2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69,044,281.23 14,843,367.15 -1,912.5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5,587,971,749.74 4,460,669,292.36 2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6,973,099.06 4,517,747.72 71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8,714,022.86 2,148,516.83 1,701.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11 0.84 增加4.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29 0.04 625.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29 0.04 625.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8,258.74 -1,669,504.2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00,000.00 700,000.00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1,149,194.47 -661,119.6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

后）

-198,180.81 -203,542.95

所得税影响额 -179,581.91 93,242.99

合计 1,393,173.01 -1,740,923.8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3�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情况说明

存货 151,468,285.10

主要为影视项目投资拍

摄款

长期股权投资 77,306,022.69 45,918,696.33 68.35

主要增加北京隐逸数字

技术有限公司等投资

应付票据 60,000,000.00 -100.00 期初票据已承兑

预收账款 108,805,125.72 57,820,442.95 88.18

预收客户投放款增加所

致

应付利息 27,918.59 1,369,230.43 -97.96

本期期末贷款利息基本

付清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

债

5,861,545.26 -100.00

我公司所持皇氏集团股

票持续下跌，导致公允价

值下降，从而导致递延所

得税负债下降

股本 160,000,000.00 120,000,000.00 33.33

我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增

加股本所致

资本公积 599,333,874.58 112,940,376.79 430.66

我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增

加股本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5,522.68 34,056,029.72 -100.02

我公司所持皇氏集团股

票持续下跌，导致公允价

值下降所致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税金及附加 20,181,661.13 10,664,066.29 89.25 收入增长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1,873,497.25 5,223,183.02 510.23

本期应收账款增加较多

所致

投资收益 -3,280,377.79 -838,535.82 -291.20

本期我公司联营公司亏

损所致

营业外收入 2,164,074.25 4,819,160.93 -55.09

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

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3,794,698.09 1,684,127.23 125.32

本期对外捐赠支出增加

所致

利润总额 48,093,820.36 13,080,865.05 267.67 业绩增长所致

所得税费用 11,270,919.23 6,412,648.14 75.76 利润增加所致

净利润 36,822,901.13 6,668,216.91 452.22 业绩增长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69,044,281.23 14,843,367.15 -1,912.56

本期集中支付供应商投

放款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4,779,168.56 -87,558,512.37 60.28 对外投资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53,012,655.33 559,619,627.99 -36.92 大量归还贷款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苏同

日期 2017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825

证券简称：华扬联众公告编号：

2017-023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7年10月16日以专人送达的形式发出。

(三)�本次会议于2017年10月27日10时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五)�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苏同先生主持。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17年第三季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017年第三季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预计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补充预计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补充预计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表了事

前认可意见及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补充预计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5）。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苏同先生、姜香蕊女士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回避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 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关于补充预计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

603825

证券简称：华扬联众 公告编号：

2017-025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预计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补充预计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的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

原则进行交易，不存在损害交易双方利益的行为。 该等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不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一、 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和《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17年10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预计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项议案2名关联董事

苏同先生和姜香蕊女士回避表决，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董事5人，其中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

事樊旭文先生、郭海兰女士和王昕女士对本议案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 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

额

占同类业

务 比 例

（％）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方提

供劳务

浙江乐创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20 0% 0 0 0%

预算与实际

业务金额存

在差异

上海奇禧电

影制作有限

公司

100 0.00% 0 0 0%

上海骞虹文

化传媒有限

公司

100 0.00% 20 100 0.01%

杭州抢先文

化传媒有限

公司

10 0% 0.67 2.81 0%

小计 230 0.00% 20.67 102.81 0.01%

接受关联方

提供的劳务

北京隐逸数

字技术有限

公司

100 0.00% 80.01 0 0%

预算与实际

业务金额存

在差异

上海一动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

50 0.00% 0 0 0%

杭州抢先文

化传媒有限

公司

50 0.00% 23.64 1.25 0%

小计 200 0.00% 103.65 1.25 0%

合计 430 0.00% 124.32 104.06 0.00%

三、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相关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如下：

1.�浙江乐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钱江国际时代广场3幢3202-1室

成立时间：2013年11月20日

注册资本：1,25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卢艳峰

经营范围：服务：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

财等金融服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苏同担任其董事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总资产3,579.43万元，总负债1,271.09万元，净资产2,308.34万元；2016年

1-12月，主营业务收入3,118.41万元，净利润-14.94万元。

截至2017年9月30日，总资产3,332.71万元，总负债1,055.6万元，净资产2,277.11万元；2017年1-9

月，主营业务收入1,504.73万元，净利润-64.1万元。

2.�上海奇禧电影制作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嘉罗公路1661弄12号502-3

成立时间：2016年12月5日

注册资本：3,333.3333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孙凡

经营范围：电影制片，摄影摄像服务（除冲扩），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动漫设计，从事计算机技术、数

字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会议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商

务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各类广告，产品设计，机械设备租赁（不得从事金融租赁），文具用品、服装、日

用百货、电子产品、体育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数码产品、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的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苏同担任其董事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并未实际运营。

截至2017年9月30日，总资产707.77万元，总负债1.88万元，净资产705.9万元；2017年1-9月，主营业

务收入0万元，净利润-11.79万元。

3.�北京隐逸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5号3号楼2层20室

成立时间：2016年11月9日

注册资本：1,28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郑立民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

心、PUE值在1.5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发；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货

物进出口；企业管理咨询；经济贸易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苏同担任其董事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并未实际运营。

截至2017年9月30日，总资产1,535.08万元，总负债59.51万元，净资产1,475.58万元；2017年1-9月，

主营业务收入897.97万元，净利润-585.7万元。

4.�上海一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45号1702室

成立时间：2011年9月19日

注册资本：784.091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黄俊杰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的设计、开发、制作，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领域

内的技术研发，转让自有技术成果，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外各类

广告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苏同担任其董事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总资产4,894.29万元，总负债2,233.66万元，净资产2,660.64万元；2016年

1-12月，主营业务收入2,228.95万元，净利润-77.01万元。

截至2017年9月30日，总资产3,370.51万元，总负债889.35万元，净资产2,481.16万元；2017年1-9

月，主营业务收入408.65万元，净利润-2,555.75万元。

5.�上海骞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澄浏公路52号39幢2楼J202室

成立时间：2016年7月29日

注册资本：649.1228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倩

经营范围：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创意服务，礼仪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各类广告，图文设计制作，体育赛事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公关活动组织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娱乐咨询

（不得从事文化经纪），商务咨询，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苏同担任其董事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总资产546.26万元，总负债146.4万元，净资产399.86万元；2016年1-12月，主

营业务收入194.34万元，净利润-20.14万元。

截至2017年9月30日，总资产475.3万元，总负债92.9万元，净资产382.4万元；2017年1-9月，主营业

务收入511万元，净利润-17.45万元。

6.�杭州抢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钱江国际时代广场3幢3202-2室

成立时间：2016年5月17日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卢艳峰

经营范围：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图书出版，演

出经纪，制作、复制、发行：专题、专栏、综艺、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电影（以上经营范围凭有效许可证

经营）。 国内广告的制作、代理、发布（除网络），影视服装道具租赁，影视器材租赁，影视文化信息咨询，

企业形象策划，会务会展服务，摄影摄像服务，计算机系统设计，平面设计，网页设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苏同担任其董事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总资产531.53万元，总负债32.69万元，净资产498.84万元；2016年1-12月，主

营业务收入200.59万元，净利润43.84万元。

截至2017年9月30日，总资产496.28万元，总负债37.84万元，净资产458.44万元；2017年1-9月，主营

业务收入357.97万元，净利润40.11万元。

四、 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已按协议履行， 关联方能够按约提供或接受劳务并结算

账款。 上述关联方均依法持续经营，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形成坏账的风险较小。

五、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价格由交易双方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依据一般商业条款而

确定，关联交易定价主要采用市场化定价。

六、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存在业务往来，主要是基于各自客户的营销需求，优先考虑合作对方的服务能力

进行合作，合作内容以广告制作和投放为主。

2.�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交易，不存在损害交易双方利益的行为。 该等关联

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不会

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上述与关联方的交易是各方以效益最大化、经营效率最优化为基础所做的市场

化选择，充分体现了专业协作、优势互补的合作原则。 《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关联交易

的决策、回避表决、信息披露的程序做了规定，已有必要的措施和程序保护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七、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樊旭文先生、郭海兰女士和王昕女士出具书面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补充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的项目与金额，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保证了公司业务持续稳健发展，从而有利于保障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年度经常性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是合法的，公司关联董事就相关的

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 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出具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

603825

证券简称：华扬联众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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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7年10月16日以专人送达的形式发出。

(三)�本次会议于2017年10月27日11时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五)�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隋丹女士主持。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隋丹为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公

司的财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预计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补充预计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本次补充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项目与金额，符合公司实际

经营情况，保证了公司业务持续稳健发展，从而有利于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

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10月31日

附：监事主席人员简历

1.�隋丹，女，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南开大学和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2006年加入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总监。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825

公司简称：华扬联众

公司代码：

601211

公司简称：国泰君安


